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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!"上篇已经阐明#
第一$亚当并不是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

白赐予%享有对于他的儿女的那种权威或对于新世界的统辖
权%这正像有人所主张的一样&
第二$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%他的继承人并没有权利享

有这种权力&
第三$他的继承人们即使享有这种权力%但是由于没有

自然法%也没有上帝的成文法%来确定在任何场合谁是合法
继承人%就无从确定继承权因而也就无从确定统治权应该由
谁来掌握&
第四$即使这也已被确定%但是谁是亚当的长房后嗣%早

已绝对无从查考%这就使人类各种族和世界上各家族之中%不
可能有哪一个家族比别的更能自称是最长的嫡裔%而享有继
承的权利&
所有这些前提%既然已交代清楚%那么%我认为现在世

界上的统治者要想从以亚当的个人统辖权和父权为一切权力

的源泉的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%或从中取得丝毫权威%就成
为不可能了&所以%任何人%只要他举不出正当理由来%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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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世界上的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和暴力的产物!人们生活在
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野蛮的法则!而不是服从其他的法
则!这也是永久混乱"祸患"暴动"骚扰和叛乱 #凡此都是
赞同那一假设的人们所大声疾呼地反对的事情$的基础!他
就必须在罗伯特%菲尔麦爵士的说法之外!去寻求其他关于
政府的产生"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和关于用来安排和明确谁
享有这种权力的方法的说法&

’(为此目的!我提出我个人关于什么是政治权力的意见!
我想我这样做不会是不适当的&我认为长官对于臣民的权力!
同父亲对于儿女的权力"主人对于仆役的权力"丈夫对于妻
子的权力和贵族对于奴隶的权力!是可以截然不同的&由于
这些不同的权力有时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!如果我们在这
些不同的关系下对他进行考究的话!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清
这些权力之间完全不同的地方!从而说明一国的统治者"一
家的父亲和一船的船长之间的不同&

)(因此!我认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确定和保护财产而制
定法律的权利!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!并从而使
用这种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

害的权利*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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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论自然状态

!"我们通过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#从而正
确地了解政治权力#并追溯它的起源$那是一种完整无缺的
自由状态#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#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
办法#选择他们自身的行动与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的方式#
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$
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#在这种平等状态中#权力和管

辖权都是相互共存的#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$极
为明显#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然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
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#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#人人就
有理由完全平等#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#除非他们全体的
主宰以某种方式显示他的意志#将一人置于另一人之上#并
以某种明确的授权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$

%&明智的胡克尔认为人类基于自然的平等是既明显又不
容置疑的#因而把它作为人类互爱义务的基础#并且通过它
建立人们相互之间应有的种种义务#从而引伸出正义和仁爱
的重要准则$他的原话是’
人们知道有爱人与爱己的的责任#这是因为具有相同的

自然动机$因为#既然看到相等的事物必须使用同一的尺度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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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想得到好处!甚至想从每个人的手中得到任何人所希
望得到的那么多!则除非我必须设法满足无疑地也为那些具
有相同本性的人所提出的要求!我如何能希望我的任何部分
的要求都得到满足呢"如果给人们以与此种要求相反的东西!
一定会使他们产生不快!如同我在这情况下也同样会不快一
般#所以如果我为害他人!我只有期待惩罚!因为并无理由
要别人对我比我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爱心#因此!如果我要
求与我具有共同本性的人们尽量爱我!我便会负有一种自然
的义务对他们充分地具有相同的爱心#从我们和与我们相同
的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上!自然理性引伸出了若干人所共知
的$指导生活的规则和教义#%&宗教政治’!第一卷(

)*这是自由的状态!但却不是放任的状态#在这状态中!
虽然人都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!但是他却并
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!除非有一种比
单纯地保存它来得更高贵的用途要求将它毁灭#有一种为人
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自然状态起着支配作用+而理性!也
就是自然法!教导着有意服从理性的全人类,人们既然都是
平等和独立的!那么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$健康$自
由或财产#假定人们都是全能和无限智慧的创世主的创造物!
都是唯一的最高主宰的仆人!奉他的命令来到这个世界!从
事于他安排的事务!他们就是他的财产!是他的创造物!他
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存在!而不是由他们彼此之间作主+我们
既赋有同样的能力!在同一自然社会内共享一切!就不能设
想我们之间有任何的从属关系!可使我们有权彼此毁灭!好
像我们生来就是为彼此利用的#这正如同我们利用低等动物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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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保存自己!不能擅自改变他的地位!所
以基于同样理由!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!除非为了惩罚
一个罪犯!他就应尽其所能去保存其余的人类!不应该夺去
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以及一切有利于保存另一个人的生

命"自由"健康"肢体或物品的事物#
$%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"不互相伤害!

使大家都严格遵守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的自然法!在
那种状态下每一个人都允许去执行之!使每一个人都有权惩
罚违反自然法的人!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度#自然法和世界
上有关人类的一切其他法律一样!自然状态中假如没有人拥
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!用来保护无辜和约束罪犯!那么自然
法就毫无用处了#而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
犯的任何罪恶!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了#因为!根据自
然在完全平等的状态中!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权利或对于
别人享有管辖权!所以任何人在执行自然法的时候所能做的
事情!人人都应当拥有去做的权利#

&%因此!在自然状态中!一个人就是这样得到支配另一
个人的权力的#但当他抓住一个人犯罪时!却没有绝对或任
意的权力!按照情感的冲动或意志放纵来加以处置!而只能
根据冷静的理性和良心的指示!比照他所犯的罪行!对他施
以惩罚!尽量起到纠正和禁止的作用#因为纠正和禁止是公
允地可以合法地去伤害另一个人"即我们称之为惩罚的唯一
理由#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!已经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
之外的规则生活!而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创造的人类行
为的尺度正是理性和公道!所以谁违反和破坏了保障人类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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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损害和暴力的约束!谁就对于人类是危险的"这既是对全
人类的侵犯!也是对自然法所规定的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侵
犯!因此!人人基于他所享有的保障一般人类的权利!从而
保证有权制止甚至在必要时毁灭所有对他们有害的东西!就
可以给触犯自然法的人以那种足以能促使其悔改的不幸遭

遇!从而使他并通过他的榜样使其他人不敢再犯同样的毛病"
依据这个理由!在这种情况下!人人都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
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"

#$我并不怀疑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学
说"但是我要求他们在非难这一学说之前!先为我解释%基
于什么权利!任何君主或国家对于一个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
中犯了任何罪行可以处以死刑或加以惩罚"可以肯定!通过
立法机关所公布的决定才获得效力的法律!并不及于一个外
国人%它们不是针对他而订的!而且即使是针对他的!他也
没有受约束的义务"可能立法权对该国臣民能产生约束力!但
对他却是无效的"那些在英国&法国&荷兰享有制定法律的
最高权力的人们!对一个印第安人来说!仅和世界上其余的
人一样是没有任何权威的人们"正因如此!如果基于自然法!
每一个人并不享有对触犯自然法的行为加以惩罚的权力!尽
管根据他的清醒的判断认为有此必要"我就不能理解任何社
会的官长怎么有权力去处罚属于另一国家的外国人!因为!就
他而言!他们所享有的权力并不多于每一个人基于自然法对
于另一个人可以享有的权力"

’($违法和不符合正当理性规则的行为!构成了罪行!一
个人因此堕落!并且宣布自己抛弃人性的原则而成为有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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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!除此以外!通常还有对某个人所施的侵害!以及另一个
人由于他的犯罪而遭受到损害"在这种情况下!任何被损害
的人!除与别人共同享有的处罚权之外!还依法享有特殊权
利!有权要求犯罪人赔偿损失"认为这样做是公道的!也可
以会同受害人!协助他向犯罪人索取相应的损害赔偿"

##$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权利%%一种是人人所享有的旨
在制止同类罪行而惩罚犯罪行为的权利&另一种是只属于受
到损害的一方的要求赔偿的权利%%产生这样同一种情况!
即法官基于自已作为法官而享有的公众的惩罚权利!往往能
够在公众福利要求不执行法律的场合!根据他自己的职权免
除对犯罪行为的惩罚!但却不能使受到损害的任何个人放弃
应得的损害赔偿"受害人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要求赔偿!
只有他自己才能放弃这种权利"受害人基于自卫的权利!拥
有将罪犯的物品或劳役取为己有的权力!正如基于保卫全人
类并为此作出一切合理行动的权利!人人拥有惩罚罪行并且
防止罪行的再度发生的权力一样"因此!在自然状态中!人
人都有处死一个杀人犯的权力!从而以杀一儆百来制止他人
造成同样无法补偿的损害行为!同时也是为了保障人们不再
受罪犯的侵犯!这个罪犯既已绝灭理性%%上帝赐给人类的
共同准则%%以他对另一个人所施加的不义暴力和残杀而向
全人类宣战!因而可以当作狮子或老虎加以消灭!当作人类
不能与之共处和不能有安全保障的一种野兽来加以毁灭"’谁
使人流血的!人亦必使他流血(!这一重要的自然法就是以上
述的情况为根据的"该隐深信无疑!人人享有毁灭这种罪犯
的权利!所以杀死兄弟之后他喊道!’凡遇见我的必杀我&(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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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早就那样明白地镂铭人心的!
"#$同理%在自然状态中%一个人可以处罚违反自然法

较轻的情况!也许有人会问%是否处以死刑&我的回答是%处
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%应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
得犯罪%从而使他悔悟%并且儆戒别人不再犯同样的罪行而
定!在自然状态中能够发生的罪行%也可以在同一个国家中%
如同在自然状态中%同样地和同等程度地受到惩罚!尽管我
不准备具体论及自然法的细节或者它的惩罚标准%但是可以
肯定%确有这种法的存在%而且对于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和自
然法的研究者来说%它像各国的明文法一样可以理解和浅显%
甚至可能还要浅显一些%正像比起人们追求用文字表达的矛
盾的和隐藏的利益时所作的幻想和错综复杂的机谋来%合理
的议论会更易为人所了解!大部分国家的国内法确是这样%这
些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作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%它们的规定和
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!

"’$对于这一奇怪的学说((认定在自然状态中%人人
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((我相信总会有人提出反对)人
们充当关于自己案件的裁判者是不合理的%自私会使人们偏
袒自己和他们的朋友%但在另一侧面%心地不善*感情用事
和报复心理都会使他们过分地惩罚别人%结果只会发生混乱
和无秩序+所以上帝曾用政府来约束人们的偏私和暴力!我
承认%公民政府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的情况而设置的
公民政府是正当的!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%在这方面
的不利之处确实很大%因为我们很容易设想%一个加害自己
兄弟的不义之徒就不会那样地有正义感来宣告自己有罪!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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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!提出异议只要人们记住!专制君主也不过是人"如果设
置政府只是为了补救由于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而必然

产生的弊害!因而自然状态是难以忍受的!那么我愿意知道!
如果一个统治众人的人享有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自由!
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一切臣民!不享有过问或控制任何凭个人
好恶办事的人的丝毫权利!而不论他所做的事情是由理性#错
误或情感所支配!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加以服从!那是什么样
的一种政府!它并不比自然状态好多少$在自然状态中!情
况要好得多!在那里!人们不必服从另一个人的不法的意志"
如果裁判者在他自己或其他的案件中作了错误的裁判!他就
应对其余的人类负责$

%&’往往有人当作一个重大的反对论点而提出这样的一
个问题(现在哪里有或曾经有过处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的人呢)
对于这个问题!目前只要这样来回答就够了(全世界的独立
政府的一切统治者和君主既然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!那就很
明显!不论过去或者将来!世界上是都不会没有一些人处在
那种状态中的$我指的是独立社会的一切统治者!无论他们
是否同别人联合$因为并非每一个契约都起着终止人们之间
的自然状态的作用!而只有彼此相约加入同一社会!才进而
保证构成一个国家的契约能起这一作用"人类可以相互订立
其他协议和合约!而仍然处在自然状态中$在荒芜不毛的岛
上!如同加西拉梭在他的秘鲁历史中所提到的!或是一个瑞
士人和一个印第安人在美洲森林中所订立的交换协议和契

约!对于他们无疑是有约束力的!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完全处
在自然状态中$因为诚实和守信是属于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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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成员的人们的品质!
"#$对于那些并不认为人类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%我

首先要引用明智的胡克尔在 &宗教政治’第一卷第十节中所
说的话()上述的法则*++即自然法++ )对于人类来说%
甚至以若干个人的面目出现时%也是有绝对约束力的%尽管
他们从无任何固定的组织%彼此之间也从无关于应该做什么
或不应该做什么的庄严协定!假定既然我们不能单独地由自
己充分供应我们天性所要求的生活,即适于人的尊严的生活
所必需的物资%从而为弥补我们在单独生活时所必然产生的
缺点和缺陷创造条件%我们自然地想要去和他人群居并且共
同生活%这是人们最初联合起来成为政治社会的原因!*我还
进一步断言%所有人自然地处于这种状态%在他们同意成为
某种政治社会的成员以前%一直就是这样!我相信这篇论文
的以后部分会把这点说得很清楚!

第三章 论战争状态

"-$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!因此凡是用
语言或行动表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确定不移的企图%而不
是出于一时的意气用事%他就使自己与他对其宣告这种意图
的人处于战争状态!这样%他就把自己生命置于那人或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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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人进行防御和支持其斗争的任何人的权力之下!从而有丧
失生命的危险"我有权享有毁灭那威胁我的东西的权利!这
是合理和正当的"因为基于根本的自然法!人应该尽可能地
保卫自己!而如果不能保卫全体!则就应将保卫无辜的人的
安全放在首位"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
敌意的人"他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就像他可以随意杀死一只豺
狼或狮子一样"这种不受共同的理性法则约束的人!除强力
和暴力的法则之外!没有其他的法则!因此可以被当作猛兽
来看待!被当作危险和有害的动物来看待!人只要落在它们
的爪牙之内!就必然遭到毁灭"

#$%因此!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!
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!那应被理解为对他人的生命有所
企图的表示"因此!我有理由断定!凡是不经我同意将我置
于其权力之下的人!在他已经得到了我以后!就可以任意处
置我!甚至也可以随意毁灭我"谁也不能希望把我置于他的
绝对权力之下!除非是为了通过强力迫使我接受不利于我的
自由权利的处境!也就是迫使我成为奴隶"免受这种强力的
压制!是自我保存的唯一保障!我的理性使我把那些想要夺
去我的作为自保屏藩的自由的人!当作危害我的生存的敌人
看待&因此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!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
状态"凡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别人自由的人!必然会被假设
为具有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!这是因为自由是其他一切
的基础"同样地!凡在社会状态中想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
人们的自由的人!也会被认为企图夺去他们的其他一切!并
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"

’# 政府论 (下)



!"#基于这个理由$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杀死一个窃贼$尽
管窃贼并未伤害他$也并没有对他的生命表示任何企图$而
只是使用强力把他置于他的掌握之下$以便夺去属于他的金
钱或他所中意的东西%因为窃贼并无权利将我用强力置于他
的权力之下$不论他的借口是什么$所以我并没有理由认为$
那个想要夺去我的自由的人$在把我置于他的掌握之下以后$
不会夺去我的其他的一切东西%故而我有权合法地把他当作
与我处于战争状态的人来对待$也就是说$如果我能够的话$
就杀死他&无论是谁$只要他造成战争状态并且是这种状态
中的侵犯者$就必然已置身于危险的处境中%

!’#这就是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明显区别$尽管有些
人把它们混为一谈%正像和平(善意(互助和安全的状态与
敌对(恶意(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然不
同%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$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
裁判的权力的人世间的共同尊长$这也就是处在自然状态中%
可是$对另一个人的人身用强力或表示企图使用强力$而又
不存在人世间可以向其求助的共同尊长$这是战争状态%而
正是因为无处可以告诉$就使每一个人有权利向一个侵犯者
宣战$尽管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和同是一国的臣民%因此$虽
然我不能因为一个窃贼偷了我的全部财产而伤害他$我只能
诉诸于法律$但是$当他着手抢我的马或衣服的时候$我可
以杀死他%这是因为$在那个时刻那些保卫我的法律不能对
当时的强力加以制作以保障我的生命$而生命一经丧失就无
法补偿$这时我就可以进行自卫并且享有战争的权利(即杀
死侵犯者的自由$侵犯者不容许我有时间去诉诸我们的共同

)!政府论 *下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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